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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苗通讯员黄法

本报讯 作为村干部，本应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不过，黄岩
高桥街道溪岸村委会主任朱某和妻子孙某却并非如此。夫妻俩
为了逃避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擅自转移被查封财产，私截
房屋租金，以身试法，结果因“赖”获刑。近日，黄岩法院以拒不执
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决朱某、孙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和有期徒刑
十个月，缓刑一年。

几年前，朱某、孙某夫妇俩因借贷纠纷被柯甲、柯乙、蔡某先
后诉至法院，经法院判决生效并执行立案，执行标的共计99.52万
元。但朱、孙二人一直未及时履行法院判决，对于法院发出的执
行通知书也充耳不闻。

为了督促朱某夫妇履行法院判决，2015年4月22日，黄岩法
院现场查封了朱某、孙某所有的3台塑料机和1台气泵。可还不
到一个月，法院却发现查封的3台塑料机“不翼而飞”了。另外，
法院还查明，朱某、孙某有2处房屋，每年光租金收入就有13万
元。于是法院向孙某发出《限期交出房屋租金通知书》，限其在通
知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将租金交到法院。然而，期限时间已过，
孙某仍拒绝交出租金。

明知法院已经立案执行，却在执行期间转移、隐匿财产而致
使生效判决无法执行，朱某、孙某涉嫌拘执罪被移送公安机关查
处。在法律的威慑下，朱某、孙某不得不低下了头，将转移的塑料
机搬回原地，并先后向法院缴纳执行款共计26万元。2015年11
月15日，朱某、孙某被检察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朱某、孙某对已生效的民事判决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又将法院查封的财产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均应予惩处。

据了解，黄岩法院自开展打击拒执专项行动以来，共向公安机
关移送涉嫌拒执犯罪12案18人，已判决4案5人。此案便是打击拒
执专项行动中的一例。下一步法院将不断加大拘留和刑事追责力
度，严打拒执违法犯罪行为，让“老赖”无处遁形，实现震慑一批、教
育一片的效果，形成全社会主动履行法院判决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报记者 陈立波文通讯员 王峰摄

昨日0时27分，杭州余杭区恒大路三角村公寓一幢6层楼的居民房发生火

灾。火情虽不大，但30余人被困楼内，不同程度地吸入浓烟。所幸的是，消防官

兵及时赶到，将整幢楼内的被困人员全部救出，30余名被困人员经医院检查后

均确认无碍。

经初步调查，该居民楼共有5个单元，起火的是3单元1层楼道，起火原因

为楼道内的电瓶车充电引起，过火面积约6平方米。

目前，火灾的具体原因和财产损失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又是电瓶车惹祸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南轩

本报讯 花82万元买了辆被保证“没问题”的二手保时捷，不
料刚付了钱却发现车子曾发生过重大事故，光维修就花了40多
万元，买家董小姐一气之下，将销售公司、原车主等一并告上了法
庭。昨天上午，嘉兴南湖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董小姐认为根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假一赔三”的规定，被告还应该赔偿车价的3
倍，即246万元。

董小姐说，她是在二手车网站上看中的这辆二手保时捷汽
车，卖家是杭州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看到实车，她很喜欢，就
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了上述公司老板阿钦及股东阿铭。董小姐
称，两人曾打下包票，说他们在收这辆车的时候查过记录，肯定

“没问题”。
收到董小姐20.5万元定金后，阿钦、阿铭和车辆原登记所有

人阿国一起把车从杭州开到了嘉兴，到嘉兴车管所办理了转移车
辆所有人的登记业务。办理完所有手续后，董小姐付清剩余的汽
车尾款595000元。

董小姐拿到车还没来得及开，在购买车辆保险的时候却被告
知，车子曾在2015年4月4日发生过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全车149
个零件被更换或维修，当时光修车费用就花了40多万元。

这可把董小姐吓得不轻。她立即与阿钦、阿铭联系，要求退
车。但对方却表示这车是阿国的，跟他们没关系，没法退车，要小
董直接跟阿国联系。

这下，董小姐更火了，“当时是阿钦、阿铭保证车子‘没问题’，
我才决定买车的，等到穿帮了居然推得一干二净，这不是欺诈
么？”于是，董小姐诉至法院，要求“退一赔三”。

在法庭上，阿钦称，他只是帮阿国牵线搭桥，以公司的名义在
二手车网站上发布了消息，他和阿国之间没有签订委托买卖合
同，也没有收取佣金。“车子是阿国直接卖给董小姐的，两人是直
接交易，跟我和公司没关系。”阿钦还提到，虽然董小姐的三次车
款是他收的，但他都如数交给了原车主阿国，而阿铭也只是陪同
阿国一起去了嘉兴车管所办理登记手续。

而原车主阿国则表示，他对这辆车曾出过重大事故也毫不知
情。阿国说，他也是从上家买来的，购买时间是 2015 年 5 月 30
日，出事是在4月，也就是当时车子还在上家手上，“如果知道是
事故车，我也不会买。”

阿国还说，卖车的时候，他曾去4S店查询过资料，并未显示有问
题。原告董小姐买车时也再三对车况进行了确认，过户前她还从嘉
兴带了懂车的朋友去杭州看过，过户时也有经办民警查看过车辆。
阿国认为，双方是平等交易，自己并没有欺骗董小姐的行为。

昨天，法庭没有作当庭宣判。

买来的保时捷有149个零件动过
买家起诉要求退一赔三

嫌犯突拔刀
协警勇负伤

通讯员陈泽润

本报讯“当时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对象抓
了。控制住他后，我才发现身上都是血，到医院时已
经站不住了。”经过前一天惊心动魄的抓捕，昨日上
午，乐清市公安局石帆派出所协警卢建强躺在医院
监护室里仍心有余悸。

1月18日上午，石帆派出所经过前期缜密侦查，
确认有2名犯罪嫌疑人乘坐出租车前往乐清，立即调
遣力量组织抓捕。11时40分许，抓捕小组在城南街
道宋湖菜场附近对嫌疑人进行包围。就在此时，惊
魂一幕发生了。抓捕人员冲上前，顺利控制住一名
嫌犯，在控制另一名嫌犯时，遭到疯狂反抗。“我突然
觉得腹部痛了一下。低头一看，衣服上都是血，而嫌
犯手中握着一柄匕首，不断向我刺来，我和同事当时
拼了命，将他的匕首打掉，死死按住了他。”卢建强回
忆道。

卢建强的左上腹被捅伤，伤口离心肺很近，深达
3厘米，搏斗中他的左手虎口处也被割伤。经过1小
时的急救，卢建强终于脱险。

“建强是个非常优秀的抓捕人员，2007年就开始从
事协辅警工作。8年了，每每抓捕时遇到危机时刻，他从
不退缩，是一名抓捕尖兵！”石帆所所长陈杰赞叹道。

目前，此案中的2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建行“悦生活”
服务“金名片”

通讯员杭建

中国建设银行于2012年在同业中率先推出生活
服务平台——“悦生活”，经过三年的建设，“悦生活”
逐步成长为智慧、开放、泛在的生活服务平台。

“悦生活”以场景化应用为基础，开展基本的水、
电、燃气、宽带、有线电视等公共事业类代缴费业务，
后逐渐新增家居装修、手机流量充值；全国购物卡、
加油卡、公交卡充值；以及餐饮、酒店、飞机票、旅游
度假预定；银医服务等多种多样的业务。

目前，“悦生活”已内嵌携程、去哪儿等数十家第
三方商户，有效延伸了建行服务半径。

为了向客户提供最便捷的缴费服务，“悦生活”
逐步开展手机银行、微信银行、Pad银行，支持账号支
付、手机银行支付，克服了依托个人网银渠道的传统
代缴费服务门槛高、菜单入口深、操作步骤多的局限
性，显著提升了客户体验。

“悦生活”自推出以来快速发展，目前已部署缴
费项目4000多个，覆盖全国各地，成为建行开展普惠
金融、服务民生的闪亮名片。

十七岁女娃
用艳照敲诈

通讯员 沈烨斐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马老板和女友小菁在杭州西湖景区天竺
路经营一家特色餐厅，去年12月21日，小菁微信收到
一个陌生人申请加好友，她同意后，不料对方却发来
她与男友的私密照片，并要求小菁给其汇2.5万元，否
则就散布照片。两人为稳住对方，汇去了200元钱，
同时向灵隐派出所报警。

这些照片是怎么到嫌疑人手里的呢？马老板告
诉民警，自己有时会把手机放在餐厅前台播放音乐，
加上嫌疑人能说出小菁的父母住址和一些好友的名
字，民警判断很可能是熟人从马老板的手机中获得了
照片，并进行敲诈。很快，警方锁定了案发前一天从
餐厅辞职的前台女服务员“金燃”。

不料，找到“金燃”后，民警却发现她和辞职的“金
燃”在样貌、年龄上并不完全相符。“金燃”说，两年前
她丢失过一张身份证，当时也没在意，而前些天她收
到了两家银行的催款单，告知她信用卡透支两万多
元，而她却从未办过信用卡。据此民警推断，此“金
燃”非彼“金燃”，嫌疑人应是冒用了“金燃”的身份证。

循此线索追查，警方最终在良渚将嫌疑人小娟抓
获。小娟一开始还咬定自己就是“金燃”，但民警很快
搜到了她作案用的手机，手机微信上的聊天记录、来
不及删除的照片都表明她才是敲诈者。

面对证据，年仅17岁的小娟承认此事确是她所
为。她来自河南，从小父母就把她过继给他人，养父
母一直在杭州打工，小娟的身份证也一直由他们保
管。两年前，她偶然捡到一张“金燃”的身份证，就抱
着侥幸心理去银行办卡，因为两人确实长得有几分相
像，她成功办出了信用卡，此后便继续冒名“金燃”，后
又来到马老板的店打工。她说，她离职后没有收入，
便想到了用老板和其女友的亲密照敲诈的主意。

本报记者 陈佳妮通讯员陈晓

本报讯 原价400多元一条的硬中华，通过网上订购只要120
元？天上不会掉馅饼。昨天，嘉兴秀洲公安分局召开发布会，通
报了他们破获的一起利用互联网销售伪劣卷烟的案件。

2015年10月，秀洲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发现了一个名为“云霄
最强大脑”的QQ群，总共有七八十人，群里都发布一些售卖假烟
的信息，包括假烟的品牌、价格等等。

警方盯上了群主“新云集团-招代理”，以及2名管理员。经
查，群主通过多个QQ号及QQ群，发布销售伪劣卷烟的信息，并
通过快递邮寄的方式发货给下家，通过支付宝收取货款。

在警方追查下，群主“新云集团-招代理”的真实身份浮出水
面——陕西宝鸡籍的张某，一名刚满18岁的男生。随后2个管理
员的身份也逐一暴露，分别是江苏徐州的王某、黑龙江牡丹江籍
的陈某。

1月5日，秀洲分局兵分三路，分赴陕西宝鸡、江苏徐州、黑龙

江牡丹江等地将三名嫌疑人抓捕归案，同时缴获作案用的手机、
电脑等工具，并在张某住处查获部分伪劣假烟。

经查，2014年，张某从学校毕业后在家待业，上网时接触到了
假烟销售渠道，他发现中华牌假烟只要50至120元的进价。张某
寻觅到了“商机”，就此打开他的“微商”之路。

在网络上零售的同时，张某还不断发展代理。被抓后，警方
在他的QQ里，发现了近30个代理，其中王某、陈某为销售较好的
二级代理，他们下面还有三级、四级代理。

他们销售的伪劣卷烟主要有中华、南京（九五）、利群、玉溪、
芙蓉王、苏烟等多个品种，以70至300元/条的价格销售，每级代
理商在上一级的价格上增加5至100元/条。

为躲避快递抽检，张某有时还会发布一些“温馨提醒”，提醒
各级代理和买家将快递物品说成“玩具”。

据了解，部分用于购买电脑、手机和旅游。
经警方初步统计，三人的销售总额达100余万元，张某获利约

10万元。目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
调查中。

无视法院判决 转移查封财产
村主任夫妻拒执获刑

18岁小伙卖假烟做上“微商”大佬
发“温馨提醒”教代理如何躲避抽检


